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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水县西槽头乡人民政府文件

西政发〔2025〕45 号

西槽头乡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 2025-2026 年度冬春生活救助

的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村：

为了全面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工作，切实保障受

灾群众冬春期间的基本生活，根据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

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-2026年度全省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

的通知》（晋应急函〔2025〕20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乡实际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指

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

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省委、省政府的总体要求，根据市、县两级

具体工作安排，扎实做好 2025-2026 年度全区受灾群众冬春救助



- 2 -

工作，妥善安排好我乡冬春期间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，解决好

困难群众在口粮、衣被、取暖方面存在的困难，确保受灾群众温

暖、安全过冬过节。

二、冬春救助资金使用范围

冬春救助资金用于帮助全乡因遭受低温冷冻、洪涝、干旱等

自然灾害导致冬春临时生活困难的受灾群众，解决其冬令春荒期

间口粮、衣被、取暖方面存在的困难。不得用于与自然灾害无关

的救助和节日慰问等。冬令救助时段为当年 12 月至下年 2 月，

春荒救助时段为下年 3－5 月。

三、冬春救助的对象

冬春救助的对象为当年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冬春临时生活困

难的受灾人员，要把“不受灾不能救助”作为冬春救助工作的底

线红线。不能把所有受灾群众都作为冬春救助对象，不能将其他

原因造成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，要杜绝把明显不困难的受灾

群众也纳入救助范围。严禁因不作为导致受灾严重的困难群众得

不到救助。要按照“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、精准救助”的原则，

重点关注因灾致使房屋倒损、粮食减产绝收、大牲畜死亡或者受

灾程度不重但家庭本身比较困难的受灾户的救助需求，特别是倒

房重建户和受灾的低保对象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、

支出型困难家庭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散居孤儿、留守老人、留

守儿童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。

四、救助对象的确定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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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“户报、村评、乡审、县定”四个步骤确定救助对象。

需救助和已救助公示均在村级完成。具体步骤如下:

（一）受灾户提出申请。受灾人员本人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

请（附件 1）或村民小组提议，村委会经办人通过国家自然灾害

救助资金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上传受灾户的家庭基本信息、

灾害损失情况、图片等佐证材料代受灾户申报。

（二）村级民主评议。由村级两委成员、村民代表共同组成

民主评议小组，召开会议进行民主评议，村经办人通过系统上传

会议照片及会议记录。民主评议结果要在村务公开栏或人员聚集

地显要位置公示（附件 2，公示名单系统上下载），公示期 5 天。

公示结束后，看到系统提示：“公示已完成,请进行阳光公示资

料提交”，上传公示照片及救助对象汇总表（系统中下载盖章后

上传）。然后在系统上点击提交村委负责人审批。村负责人审批

通过后提交至乡经办人审核。

（三）乡级审核。接到村委会系统上提交上报的救助对象名

单后，乡级及时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核实，逐村对申报人信息进行

审核，在审核无误后，乡经办人通过系统上传汇总表（系统中下

载盖章后上传），然后在系统上点击提交乡负责人审核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第一阶段：2025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4 日，为受灾户申请

和村级民主评议确定需救助对象阶段。村两委要根据受灾户救助

申请情况，深入受灾户家中，准确核实受灾困难家庭基本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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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受灾害类别及严重程度、自救能力以及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方

面的困难和需求，统计房屋、农作物、牲畜等受灾情况底数。核

实完毕后，村两委要召开民主评议会议确定需救助对象并按照相

关要求进行公示，按要求公示完毕后将相关资料上传系统，点击

上报乡。

第二阶段:2025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，为乡级审核阶段。乡

里要对各村委会上报的需救助对象名单进行审核。审核无误后，

通过系统上传汇总表（系统中下载盖章后上传），并通过系统点

击上报县应急局。

第三阶段：2025 年 12 月至春节前，为冬春救助实施阶段。

待上级下拨冬春救灾资金后，根据《山西省冬春救助指导标准》

（晋应急发〔2025〕120 号）。乡、村两级根据县级救助参考标

准及需救助人员情况召开会议确定救灾款物分配方案，并由村级

进行救灾款物发放前公示（附件 3，公示名单系统上下载）。冬

春救助主要采用现金救助方式，救助资金通过“一卡（折）通”

方式发放，并注明“冬春救助”字样。救灾款物应在春节前发放

到位，确保救助对象温暖安全过冬过节。

第四阶段：跟踪问效阶段。待救灾款物发放完毕以后，乡里

将有专人对救灾款物的发放情况进行督查检查，核查资金是否全

部发放到位、救助实施程序是否规范、救助档案是否健全、资金

用途是否规范等情况，确保救灾款物安全、规范、高效使用。

六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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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冬春救助涉及受灾群众数量多，关系

群众切身利益，是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、防止因灾致贫返贫的

重要举措，是坚决兜住民生底线的具体行动。各村要高度重视冬

春救助工作，要组织村力量，深入开展入户调查和冬春救助需求

评估工作，全面掌握需救助底数，做到不落一户，不漏一人。要

严格执行救助政策，不得擅自提高救助门槛、缩小救助范围，不

得以控制总体救助规模为由，按比例“粗线条”式确定救助人数。

要严格按照程序和时限开展工作，主动公开信息，自觉接受监督，

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把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做细做

实，确保受灾群众人心安定，社会大局稳定。

（二）规范资金用途。冬春救灾资金用于帮助受灾人员解决

冬令春荒期间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难，是救命钱，是

高压线，动不得，摸不得。要切实管好用好冬春救灾资金，不得

优亲厚友，严禁资金截留挪用、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，不得平均

发放，严禁以慰问金形式发放，严禁将救灾资金用于行政管理、

工作经费支出。

（三）做好档案留存与上报。村级要完整保存能够反映灾情

的基础资料，特别是救灾款物发放使用过程中的下拨文件、救助

申请、会议记录、公示图片、分配方案、救助台账等，建立完整

的救灾款物发放档案，并通过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上

传相关资料，做到灾民救助全程留痕，确保款物发放账目清楚、

资料完整、手续齐全。冬春救助款物发放完毕后，需要填报《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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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人员已救助台账》。

（四）强化救灾资金管理使用的跟踪问效。乡级要加快冬春

救助资金发放进度，杜绝资金截留，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。主要

领导要亲自过问，分管领导要具体督促救灾款物发放进度，协调

解决阻碍资金发放进度的各种问题。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发放公

平、公正、合理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救灾款物发放完毕后，

县应急管理局将会同财政等部门及时核查全县受灾困难人员冬

春救助情况，确保冬春救助扎实推进，取得实效。

（五）严格把握时间节点。冬春救助工作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

程序严，救助对象的确定、审核、公示，救灾款物的下拨和发放

都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各村要统筹协调，紧密安排，超前部署，抓

好任务落实，确保受灾群众温暖、安全过节。

附件：1.冬春救助申请书

2. 乡（镇） 村 2025 年-2026 年度冬春救助名单

公示

3. 乡（镇） 村 2025 年-2026 年度冬春救助款物

发放前公示

4.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5-2026 年

度全省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

西槽头乡人民政府

2025年10月15日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sJWKeL1ZKr7i9EwP7cyvCP6-pDOjitHo_IVzCYEqdA7aUTBTj0DiuPeZI-1LuRdv-xltgGRSnILdCqbE2Pp9T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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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冬春救助申请书

村(居）委会：

我叫 ，家住 乡（镇、街道办） 村（居），

家庭人口 人，户主身份证号： ，联系

电话： 。2025 年我家因遭受（低温冷冻、

洪涝、地质灾害）等自然灾害，导致生活困难，需要给予(

口粮、衣被、取暖)生活救助。特向政府申请冬春救助。

申请人：

2025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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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乡（镇） 村
2025-2026 年度冬春救助名单公示

根据文水县应急管理局《文水县应急管理局关于 2025-2026

年度冬春生活救助的实施方案》中关于冬春救助对象确定的有关

要求，我村于 年 月 日召开民主评议会议，经支村

两委成员、村民代表民主评议，评选出我村 2025-2026 年度冬春

救助对象。经支、村两委和村监督委员会核实，现进行公示（名

单附后）。如有异议，请从即日起 5 日内向村委会提出意见。

监督电话：

村支书签字：

村主任签字：

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签字：

村委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后附：系统中生成的救助对象名单情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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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乡（镇） 村
2025-2026 年度冬春救助款物发放前公示

根据文水县应急管理局《文水县应急管理局关于 2025-2026

年度冬春生活救助的实施方案》中关于冬春救助对象确定的有关

要求，我村于 年 月 日召开民主评议会议，根据县

方案确定的救助标准并结合已确定的冬春需救助对象名单，对上

级下拨我村的救灾款物如何分配进行了研究，各需救助对象具体

救助情况见附表。经支、村两委和村监督委员会核实，现将结果

进行公示，如有异议，请从即日起 5 日内向村委会提出意见。

监督电话：

村支书签字：

村主任签字：

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签字：

村委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后附：系统中生成的需救助对象救助金额情况）


